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下午2: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上午

9:15至下午3:00。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江滨东大道11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4.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77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50,729,95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192%（公司总股本为1,007,500,000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

有股份数15,536,659股后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91,963,341股）。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41,282,6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566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6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9,447,35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9524%。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76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0,292,
3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76%。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提案逐项进行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54,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77％；反对1,61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5％；弃权16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517,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538％；反对1,610,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6489％；弃权 16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73％。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82,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6％；反对1,587,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3％；弃权1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54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181％；反对1,587,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4264％；弃权 16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5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94,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6849％；反对1,555,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24％；弃权18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557,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1395％；反对1,555,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1107％；弃权 18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98％。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6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10,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97％；反对1,708,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02％；弃权11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473,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253％；反对1,708,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5972％；弃权 1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7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6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4,551,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82％；反对6,00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904％；弃权17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14,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743％；反对6,005,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8.3478％；弃权 17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77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6日《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

（六）审议通过了《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59,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85％；反对1,615,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4％；弃权1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521,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7946％；反对1,615,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6994％；弃权 1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60％。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6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8,935,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41％；反对1,678,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8％；弃权11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497,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5624％；反对1,678,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3067％；弃权 11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09％。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4,688,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30％；反对5,866,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52％；弃权17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50,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015％；反对5,866,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6.9982％；弃权 1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003％。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4,653,5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67％；反对5,90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23％；弃权1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15,8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614％；反对5,905,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7.3791％；弃权 17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9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了非累积投票制表决。表决结果：同意544,660,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80％；反对5,897,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09％；弃权1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23,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324％；反对5,897,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7.3023％；弃权 17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653％。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敖菁萍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2093 证券简称：国脉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1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9日（星期一）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0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

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road-group.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

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6月09日（星期一）15:00-16:00举

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

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09日（星期一）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季光明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菁

财务总监：胡卫庭

独立董事：陈雄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09日（星期一）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6月 06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

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bu@road-group.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电话：027-87206873
邮箱：zhengquanbu@road-grou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56 证券简称：路德环境 公告编号：2025-030

路德生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变更后的股票证券简称：天宜新材，变更后扩位证券简称：天宜新材；股票证券代码

“688033”保持不变。

● 证券简称变更日期：2025年6月6日

一、公司董事会审议变更证券简称的情况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公司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证券简称由“天宜上佳”变更为“天宜新材”，公司全称和证

券代码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拟变更公司证券简称的公告》。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

2019年7月，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上市时，公司主营业务为高铁动

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及机车、城轨车辆闸片/闸瓦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考虑，公

司上市时确定“天宜上佳”作为证券简称。

上市后，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新材料产品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平台型公司，始终坚持“科技

兴邦，实业报国”的初心，以新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为主线，凭借自身多年在材料领域的积

累，具备了材料研发、技术工艺、装备创新等方面优势，实现了多个行业的切入和市场开发应

用。在专注高铁粉末冶金材料在轨道交通领域应用的同时，持续拓展碳碳复合材料在光伏新

能源领域、高性能碳陶复合材料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以及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应

用。目前，公司围绕新材料产业化发展，已形成轨道交通、光伏新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四

大业务板块，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均符合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政策方向，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了能够更清晰体现公司业务类型，更精准反映公司当下业务发展特色及技术创新特

质，充分展示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定决心，与公司战略更为契合，更

准确、全面地反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价值定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7.5.1条相关规定，公司拟将现有的证券简称“天宜上佳”变更为

“天宜新材”，公司全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三、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实施

经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公司证券简称和扩位证券简称自2025年 6月 6
日起由“天宜上佳”变更为“天宜新材”，公司全称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5-023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28日、5月29日、

5月3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5年5月28日、5月29日、5月30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
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

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相
关订单、合同正常履行。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
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

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2025年5月28日、5月29日、5月30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
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
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94 证券简称：中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4

浙江中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深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

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弘唯基石华盈私募投资基金、刘青科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通知，公司部分控股股东一深

圳市领信基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汇基石”)、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弘唯基石华盈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弘唯基石-华盈基金”）与刘青科就终止转让公司股

份事宜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终止的

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2024年 12月 25日，公司部分控股股东领汇基石、弘唯基石-华盈基金与刘青科签署了

《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协议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协议转让协

议》”）。领汇基石、弘唯基石-华盈基金拟将合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2,878,37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0%）以27.32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刘青科，总金额为625,
037,177.68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

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138）、《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二）。

2025年2月6日，公司收到通知，领汇基石、弘唯基石-华盈基金与刘青科就上述股份转

让事项签署了《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协议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对协议转让的转让价款支付条件进行了调整。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6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股份的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3）。

二、本次股份转让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完成相关转让手续。经领汇基石、弘唯基

石-华盈基金与刘青科友好协商一致，现决定终止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并签署了《终止协

议》。《终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各方一致同意解除《股份协议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转让方向受让方退还原协议项

下受让方支付的股份转让款。各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不存在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原协

议解除后，任何一方都不得再因为原协议的履行和解除向对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不得再依

据原协议追究对方任何责任。

《终止协议》自各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终止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领汇基石、弘唯基石-华盈基金与刘青科签署的《关于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协议转让终止的协议》。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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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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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30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30日9:15至2025年5月3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津工业区珠津一横街1号公司九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开贤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9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4,821,8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7955%。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2,127,14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642%。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4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694,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3%。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

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39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322%；反对票 419,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647%；

弃权票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41,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82%；反对票419,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620%；弃权票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362,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198%；反对票 451,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772%；

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10,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18%；反对票451,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091%；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394,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322%；反对票 41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648%；

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41,8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82%；反对票41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2628%；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362,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198%；反对票 451,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772%；

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10,1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18%；反对票451,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091%；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5、《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362,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198%；反对票 45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772%；

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10,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26%；反对票451,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5083%；弃权票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1%。

6、《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509,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8774%；反对票 266,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046%；

弃权票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0.017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557,0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33%；反对票266,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716%；弃权票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1%。

7、《关于续聘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4,202,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570%；反对票 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273%；

弃权票2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11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250,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894%；反对票324,5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215%；弃权票29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92%。

8、《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吴开贤、颜素贞、吴森杰、杨松、王宝玉、陈钿瑞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其所

持有股份数不纳入该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14,344,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5.3306%；反对票 38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5607%；

弃权票3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2.108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66,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05%；反对票385,3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940%；弃权票3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5%。

9、《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任职期间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颖、林菁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数不纳入该议案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票 252,029,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263%；反对票 37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481%；

弃权票3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12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77,7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260%；反对票374,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9085%；弃权票31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姚继伟律师、刘家杰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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